
赴斯洛伐克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赴斯洛伐克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前海寰宇资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0:0

公司地址 深圳罗湖人民南路3012号天安国际大厦

联系电话 0755-22300866 15915407040

产品详情

一、特别提醒 1、护照等身份证件应随身携带，以备当地警察随时查验。无法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的，有
可能会被警方当作非法移民拘留。
2、如在当地私人住所居住，应在抵达后三日内到就近的外事警察部门登记注册。 3、军事和安全设施禁
止拍照，违反规定者可能会被没收胶卷或照相器材、受训斥或罚款甚至被驱逐出境。
二、签证、入境与海关 1、签证 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赴斯洛伐克必须事先到斯驻华大使馆（北京）或
领事馆（上海）办妥签证。根据斯方的要求，中国公民申办赴斯签证须提交的材料包括：签证申请表、
本人护照、正面近照（3×3.5mm，1张）、邀请函（须经斯警方核准）和往返机票。申请在斯长期居留
者还须提供无犯罪证明和斯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详细情况需向斯驻华使领馆查询。 2、入境 赴斯人
员进入斯境时，有义务应询出示邀请函、宾馆订房证明、返程机票以及在斯停留期间相当于日平均100欧
元的可兑换货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减半）。如持有经斯警方核准的邀请函，可减免上述手续。
3、海关有关规定 下列物品在规定数量内可免征关税：
（1）烟草：200支香烟；50支雪茄（或100支，但每支不超过3克）；250克烟丝；或上述品种适当组合。
（2）酒类：超过22度的1升；不超过22度的2升；香槟、果酒、葡萄酒2升。
（3）香水：花露水50毫升；喷雾式香水250毫升。 （4）药品：个人必备药品适量。 上述（1）、（2）条
规定不适用于18岁以下未成年儿童。除上述物品外，每人可免税携带符合海关规定的价值不超过175欧元
的物品（15岁以下未成年儿童的此项额度为不超过99欧元）。
斯海关对枪支弹药、古董和药品实施严格管理。携带违禁品出入境者将受到严重处罚。
详情可通过斯海关网址www.colnasprava.sk查询。 三、安全形势与治安状况
斯洛伐克的安全形势相对较好，发生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较小。 四、常见疾病与医疗状况 斯洛伐克没有典
型地方传染病，入境者不需接种疫苗。当地曾发现疯牛病和禽流感，但没有发生人感染的病例。斯医疗
条件可满足患者的基本需要，但医疗费用较高，且医院和诊所希望没有当地医疗保险的就诊者付现金。
一般门诊费至少每人每次16.5欧元（约合人民币125元）。斯公民普遍享有医疗保险。游客或侨民亦可通
过保险公司购买包含医疗在内的保险。外国人进入斯境时，当局有可能要求其出示在斯境内有效的医疗
保险证明。 五、当地的风俗与法规 1、斯洛伐克人热情好客，迎宾的最高礼节是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请
客人品尝面包和盐，在宴会中穿插民族歌舞表演，送客时赠送有纪念意义的礼品。
2、讲究谦逊礼让和公共秩序，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拥挤。
3、喜爱象征高贵的蓝色和象征热情的红色。 4、喜欢使用数字8、12、14等，忌讳13。
5、喜食肉制品和奶制品，不喜海鲜。食用较多的蔬菜水果是西红柿、圆白菜、土豆、苹果、香蕉等。
6、送花以单数枝为吉祥。小朵菊类花卉多为扫祭使用。认为柳树虽美但枝条低垂象征悲哀。



7、讨厌随地吐痰，但不忌讳当众使用手帕擤鼻子。 六、物价与供应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比，斯洛伐克
的物价指数相对较低，但比中国大陆的高。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大概是中国大陆的二至三倍。市场供
应充足。 七、交通与出行 1、交通 斯洛伐克道路交通状况良好。主要城市市内有巴士、无轨电车或有轨
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快捷方便。车上不售票，乘车者须事先到街边书报亭或自动售票机购好车票。临
时车票按车辆行驶时间分10分钟、30分钟不等计价，各站点均有标示牌标明各上下站之间的行驶时间，
乘客据此决定购买所需车票。临时车票应在上车后放到打印机上打印上车时间。城市间交通可选择巴士
、火车或出租车。 2、餐馆酒店 斯洛伐克各主要城市均有餐馆和酒店设施。餐馆价格按等级分类，一份
肉类主菜3至10欧元不等。宾馆客房标准间价格，根据星级不同，在30欧元至200欧元之间。
3、货币与汇率 当地货币为欧元。1美元相当于0.7欧元。 4、气候 地处北温带，属海洋性向大陆性过渡的
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9.8度。一月份最冷，夜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10至15度；七月份最热，最高温度可
达32度。年平均降水量800—1300毫米。自然灾害较少，但近些年来，斯局部地区时发水灾。
3、主要城市 （1）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市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也是斯最大的城市,面积约367平方公里,人口约48万。 布拉迪斯
拉发座落在多瑙河畔,位于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接壤处，离维也纳60公里，是斯国的政治和文化
中心。 （2）科希策（ko�ice） 科希策市位于斯洛伐克东部，是斯第二大城市，也是科希策州的州府所
在地。面积243.82平方公里，人口23万 （3）日利纳（zilina）
日利纳是斯第三大城市，也是斯西北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约15万。 八、工作与学习 1、工作许可 
外国人在斯洛伐克境内工作，需要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作许可。劳动局将视当地就业情况和申请人自身
条件，决定是否签发工作许可。斯各地方劳动部门要求所有申请在斯工作居留的外国专业人员必须具有
从事本专业18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并持有相应的专业证书，从事厨师职业的应持有二级以上的厨师证。在
斯洛伐克境内有永久居所的或有移民资格的人不需要工作许可。工作许可有效期一般为1年，季节性工作
许可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在原工作单位继续工作，需要延长工作许可有效期，须在到期前30日提出申请
。 斯洛伐克雇主只能雇佣持有暂住许可及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雇主和职工之间的
法律关系必须通过合同方式确定。合同签订前，被雇者应先到指定医院体检。雇佣双方签订书面工作合
同后，才产生雇佣双方的劳动关系。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工作内容、地点、工作时间、报酬、劳动保护
、工作条件和专业发展、雇主和职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双方同意的条件。在工作合同中，可
以规定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为三个月。 2、留学 赴斯洛伐克留学需办理相应种类的签证，申请材料除护
照、照片、签证申请表外，还包括中国无犯罪证明、健康证明、斯洛伐克无犯罪证明、学校录取通知书
和食宿证明。 九、移民及国籍政策 1、斯对外国人的管理规定 1995年3月9日斯国民议会批准通过的《外
国人在斯居住法》规定了外国人（非斯国籍）进入并居住在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 （1）关于入境
①凡进入斯境内的外国公民必须持有有效护照和斯洛伐克签证，根据政府规定免签的除外；
②外国人必须在斯规定的国际通行海关过境； ③外国人在过境时有义务接受警察的检查，其中在入境时
，有义务出示规定数量的货币或代替等价货币的其它证明；
④由斯洛伐克驻外使、领馆签发的签证，警察有权在入境前废除。 （2）关于短期停留 ①短期停留一般
不超过180天，需要延长的，必须在签证到期前7天向警察局递交书面申请，警察局至迟在签证到期前3天
做出决定； ②如果来访者是以书面邀请为条件的，当来访者不负担或只部分负担居住期间的费用时，其
与居住有关的一切费用应由邀请者负担，包括必要时的医疗费；
③短期访问的签证由斯驻外使、领馆或者境内警察局签发，一般需要30天左右。
（3）关于长期和永久居留
①长期居留期限一般为1年半以上，但可以在到期前14天申请延长，每次最长延1-2年。 ②关于在斯长期
或永久居住的申请必须在国外向斯各驻外使、领馆递交，延期申请由斯境内警察局办理。递交申请时必
须同时出示下列证明： a、费用保证 b、住房保证 c、无犯罪证明 d、无传染病证明。 警察局在收到申请
之日起60天之内决定是否同意。警察局同意后，由斯驻外使、领馆给申请人发签证。申请人入境后，由
警察局为其签发“外国人居住证”（15岁以下的外国公民除外）。居住证上所包括的姓名、出生日期、
国籍、居住地址和居住类别等必须一致，其中任何一项发生变更，必须在变更之后三天之内通知警察局
，由警察局发新的居住证。 （4）关于不准入境和取消在斯居住权，该法主要规定了一些不准入境和取
消居住权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无有效证件、有犯法行为、威胁国家安全、有传染性疾病等。凡是不
准入境的和被取消在斯居住权的，由警察局在护照上注明。30天之内必须离开斯洛伐克，一年之内不准
再次入境。非法入境或者非法在斯境内逗留的，由警察局视情况将其驱逐出境。
（5）关于外国人居住申报和登记 ①须持签证入境的外国人要在入境后三日内到警察局登记；免签证入
境的外国人，如果在斯境内逗留超过30天的，要在入境后三日内到警察局登记；



②已被批准在斯长期居住或永久居住的，要在入境后三天内到警察局登记；
③在斯长期居住或永久居住的外国人应在居住期限到期之前30天到警察局申报。
（6）关于在斯境内外国人的义务 ①遵守斯洛伐克现行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②根据本法律规定，必要时按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资料；
③当签证或居住证遗失或被盗后，应立即向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④在斯境内使用外国牌照的机动车辆，应到警察局备案。 （7）关于违章行为处罚
①非法在斯境内逗留的，处以1700欧元罚款；
②伪造证件进入斯境内或者私自更改居住证明的，处以1000欧元罚款；
③违反本法律规定而妨碍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的，处以300欧元罚款。 2、国籍政策 申请加入斯国籍者须至
少在斯境内生活5年以上，会斯语，最近5年无犯罪记录，等证明。通常与斯公民结婚或为斯作出突出贡
献者可获得斯国籍。 斯承认双重国籍，但新生儿如涉及双重国籍，父母须在一年内为其选择一国籍，否
则以新生儿有长期居留的国家国籍为其国籍。 十、应急联系方式
1、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领事部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0421-2-62804283；传真：00421-2-62804285
地址：jan�ova 8, 811 02 bratislava, slovenská republika 2、斯洛伐克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1）匪警电话：158
（2）急救电话：155 （3）火警电话：150 （4）交通事故：154 （5）内务部总机：00421-2-50941111
（6）边防和外国人管理局：00421-96150701 （7）移民局：00421-2-48254105
（8）机场边防：00421-2-43423781或43428820
（9）、斯洛伐克航空公司：00421-2-48704807，00421-905488023
（10）法律咨询：00421-2-59353111转法律咨询处
（11）维权咨询：00421-2-48287239（斯民间公共维权办公室）；传真：00421-2-48287203
十一、参考网站：登录www.best.sk能查到斯各方面的网址。 部分信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斯洛伐克“一带一路”最有优势的沿线国家之一 投资永久居留只需15万欧元  
斯洛伐克投资申请居留的政策及 （根据斯洛伐克内务部外国人居留法404/2011号，第13至75条/2013
最新修整条例规定的有关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自然。）  
1、凡是企业申请人，拥有因私护照者。
2、出具中国无犯罪公证和六个月内其他居住国的无犯罪公证3、申请人出具投资资金证明。 4、申请斯
洛伐克居留的申请人，（无犯罪记录公证，需司法部、外交部认证）有关材料向斯洛伐克有关部门
5、申请人在斯洛伐克工商局申请注册公司，向斯洛伐克商业法院申请登记许可。
6、长期居留五年内无犯罪记录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或国籍。 企业移民居留条件（申请人委托斯洛伐克本
公司及律师协助办理申请成立公司,协助营运公司,申请居留等手续。）
1、具有资产10万欧元以上,有能力注资2-5万欧元(成立公司, 运作公司,),无需证明资金来源；
2、申请人需营运公司、自由居住、无需语言考核、无需登陆斯洛伐克办理手续；
3、申请人年满23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可携带配偶及18岁以下的未婚子女申请）。一家三口以上；
4、材料递交起3-6个月内即可获批；
5、申请人的公司,注资后需营运或不运营,可委托斯洛伐克本公司协助运作,目的维护居留身份的延期。
斯洛伐克交流群：341398279 微信：iicctzym   移民欧洲交流群：470518808 热线400-66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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